
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

举证通知书

（2024）京04民终697号

刘河清：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八条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九十九条规定，上诉人赵金磊与被上诉人刘河清信息网络
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举证期限如下：

一、各方当事人应于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

提交证据，十日内未提交新证据或提交的材料不属于新证据

的，本案举证期限自本通知送达后十日届满；

二、任何一方当事人十日内提交新证据的，本案举证期

限自本通知送达后十日届满。

举证期内，各方当事人应及时登录电子诉讼平台查阅对

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其他材料，上述证据和相关材料本院

不再另行通知、送达。

2024年6月4日



附本案承办法官团队人员及联系方式

承办法官：王娟

法官助理：王艳锋

书记员：金绍博

联系电话：010-89082658

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三顷地甲三号

技术服务热线：010-89082900


